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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
聯絡人：林明俊
聯絡電話：08-7362589*236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00186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380023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2900E113800236400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「屏東縣113年排球運動基層訓練站區域性

對抗賽競賽規程」1份，准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、課務派

代，餘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加本縣各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（以下簡稱基訓站）培

訓選手比賽經驗，促進本縣基訓站選手持續參與運動訓練

興趣，增進本縣排球運動區域性運動交流，特辦本次對抗

賽。

二、比賽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比賽日期：113年11月8至10日。

(二)比賽地點：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排球場。

三、學校教師帶領學生參賽者得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參賽選手

人數七人(含)以下，帶隊教師准予一人課務派代；選手人

數八人至十四人，帶隊教師准予二人課務派代；以此類

推。

四、參賽人員比賽成績績優：指導教練(師)依「屏東縣立高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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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」指導各項競賽活

動獎勵基準之縣級基準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
副本：本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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